
实现“阳光下的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大势

所趋，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组成，是司

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关于裁判文书公开，最高人民

法院于2000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发布了《裁判文

书公布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

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裁判文

书经历了从不公开发布到选择性公开，多渠道公

开，明确公开，“可以”在互联网公布的过度。2014

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明确规定除涉

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特殊

情形外，符合条件的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均应当在生

效后七日内统一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这一规

定进一步将互联网上公开裁判文书确定为“应当”，

明确上网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至此，互联

网成为裁判文书公开最重要的平台。截至到2015

年1月1日，北京、天津、浙江等二十四个省份已经

实现了辖区内三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公开。从已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来看，裁

判文书质量参差不齐，说理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

在。

一、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不足
说理即说明裁判理由，是指法官运用法律思维

对证据采纳或驳回、案件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及

情理法理、裁判结果进行论述说明。当事人将纠纷

诉诸法院后，在接受裁判时得到充分的理由，是当

事人的知情权，更是裁判公正合理的重要佐证。香

港前高等法院上诉庭大法官、前香港法官协会会长

廖子明曾说，“法官不仅应当公正地处理案件，而且

应该能够被他人看出来认为是受到了公正的待

遇。可能的话，判决书应当留下这些付出过努力的

痕迹。”然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

中，缺乏说理的裁判文书广泛存在，以民事裁判文

书为例，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裁判文书逻辑性不强，文字枯燥晦涩

部分民事裁判文书模板化痕迹严重，逻辑关系

梳理不清，推理不严密，文字表达枯燥晦涩。现大

部分地方法院民事裁判文书使用的模板为1992年

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下简

称“九二样式”）中的模板，虽能够在形式上符合基

本要求，但是公式化现象相当严重，很多民事裁判

文书就是在模板的基础上将原被告的代理词、答辩

状内容进行简单复制替换。如（2014）包铁商初字

第15号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被告伊东公司

辩 称 ，我 公 司 尚 欠 原 告 物 资 公 司 206.6666 万

元。……我公司已于2012年1月支付200万元……

因原告物资公司不出具发票我公司拒付。……”这

段表述中使用第一人称逻辑不顺，表达不畅，很可

能是从庭审笔录或答辩状中复制过来且未做修改，

而类似判决书并非个例。

（二）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分析不足

证据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前提，直接关系到案件

的最终判决。然而很多民事裁判文书中，法官对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根本不予论证即直接采信，或简单

说明“证据X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

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不采信的证据也未作充分分

析直接做出“经本院查实，对证据Y不予采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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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等结论。

（三）法律适用说理不充分

在很多判决书中，并没有对法律具体适用作出

解释，仅仅指出“根据XX法第X条第X款”，甚至不

做解释。例如，在损害赔偿请求中，赔偿的标准和

计算方式及其法律依据是当事人最为关注的，但是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很大一部分判决书中

欠缺解释，如在（2014）固民初字第262号判决书中，

对每日的护理费、误工费为72.88元的依据未做任

何解释，当事人及公众从该判决书中无法知悉其认

定是否合法合理，与此类似案例大量存在。另外，

在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即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事

实作出不同的规定时，民事裁判文书更应该解释适

用理由。

二、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公开的多维度考量
（一）说理的原则

1.保障司法公正原则

“要求公正审理”是构成审判权正当基础的核

心原则[1]。要求公正审理权最终的目的是要求获得

公平的裁判结果，裁判结果则通过裁判文书体现。

法官的一纸裁判就能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关系，甚至改变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命运，如此巨

大的权力虽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但若失去控制则可

能成为危及民众自由与安全的力量。孟德斯鸠曾

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

易的一条经验。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

方才休止。”[2]将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内容公开，就是

将法官如何做出裁判的理由公诸于众，说理是否有

信服力、裁判是否公平公正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

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法官审判不公及司法擅断。可

以说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司

法公正，因此在如何公开说理方面，应当以保障司

法公正原则为前提展开讨论，确定说理内容、方法、

语言规则提出制度上的建议。

2.保障知情权原则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当知

道的事情，国家应当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知悉、获取

信息的权利。在诉讼领域，知情权根据对象不同分

为当事人知情权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当事人作

为诉讼利益的关联者有要求法官充分解释判决理

由的权利。“在对抗式诉讼中，结局通常是一方获胜

一方失败。法官审判理由通常是加强一方的合法

性，否认另一方的合法性。无论判决如何，法官最

终都会加入当事人一方的阵营，判决理由实际上成

为有关当事人主张和判决本身合法性的解释。”[3]除

了极为简单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大部分案

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有一定的合理理由，法院为何做

出支持一方的判决必须说明理由，当事人才有可能

信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4]。此外，裁判的效果不仅

及于当事人，还对社会产生影响。伯尔曼指出：“所

有的审判都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法律不应只

图方便，它应当致力于培养所有有关人员——当事

人、旁观者和公众——的法律情感。”[5]实现审判的

教育意义的功能，就需要将裁判理由公诸于众，使

公众通过民事裁判文书阐明的事理和法理认识而

信仰法律。因此，研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应当以保

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为原则展开讨论。

（二）说理的内容

裁判的作出应该包括认定事实、选择法律、适

用法律几个方面，因此，本文在具体的说理内容上

分为证据采纳与事实认定、冲突法律的选择适用、

事实与适用法律的联系、案件事实与法理的联系四

个方面分析说明。

1.证据采纳与事实认定

民事审判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事实的认定占据基础地

位。如果将案件比作一块木板，裁判就好比拿法律

这把尺子衡量木板的长度，测量结果受木板本身的

长度（案件认定的事实）、尺子（法律）和测量方法

（法律适用）共同影响，而木板本身的长度对测量结

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木板本身的长度即案件的事实

认定。案件的事实是根据证据作出的，证据是否采

纳，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应当成为说理公开的首要内

容。事实问题是不能用“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经本院审理查明……”这样简单的描述得以

解决的。法官必须说明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以及

他内心对这个问题的推理和论证。

2.冲突法律的选择适用

我国的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这些规范间存在

冲突的情况不可避免，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还存

在国内法与国外法的冲突。我国根据立法法的规

定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在国际私法上适用冲突规

范选择准据法。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明文规

定在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冲突法律的选择适用问

题，在实践中也存在对适用的法律不做解释的情

况。若冲突法律的选择适用问题不在民事裁判文

书中予以说明，势必难以得到当事人和公众的信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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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实与适用法律的联系

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的联系，即从事实到法律

的推理过程，这部分是说理的重要内容，应当将查

明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进行准确对照，并作出是

否适用该条文的裁判。司法实践中，部分判决书在

认定事实直接作出“依照 XX 法 XX 条，判决如

下：……”的裁判，并未对事实到法律的推理过程进

行论述。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及的判决书论述上

也不够充分。本文认为，这部分的说理应当对所适

用法律条文做适当解释，指出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及

已认定的事实是否构成所引用条文描述的情况，以

此将事实与法律进行合理连接。

4.案件事实与法理的联系

法官遇到具体案件事实不能涵摄规范中的事

实，即法律适用中出现法律漏洞时，不能拒绝裁判，

需要依照法理解决纠纷，也就是运用法律原则对案

件进行裁判。此时说理较为复杂，需要说明优先适

用哪种原则，及适用该原则的原因，在该原则下如

何裁判。阿列克西曾在原则适用问题上提出原则

碰撞法则，即通过衡量形成条件式的优先关系得出

法效果，继而又提出衡量法则，以数学表达赋值运

算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发展出一套严谨、精确的分量

公式。虽说在民事裁判文书中运用这种分量公式

释明法理难以实现，但由此可见原则适用较为复

杂，在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应当充分论述适用该原

则的理由与依据。

（三）说理的方法

1.法律推理与其他法律技术结合

法律推理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前提得出法

律结论的思维过程，通常学者们将法律推理分为形

式推理和实质推理。形式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

推理和类比推理，在成文法国家，演绎推理是主要

的推理方式，即由通过审理得出的案件事实和援引

的法律规范相联系推导得出裁判结论。实质推理

又称辨证推理，涉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只有

在民事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推理，并且法律推理逻

辑清晰正确，才能得到当事人接受和认可。然而法

律推理也存在局限性，如在某些案件中出现法律规

范含义不确定、案件事实难以认定、案件涉及价值

判断援引某些规范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等情况，这时

在说理中还要注意与其他法律技术结合，如证据规

则、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

2.法理与情理结合

“法不外乎人情”，情理是大众接受裁判结果的

标准，也是法律合理性的依据。法官在释法说理

时，不仅应当缘法说理，还要依情说理，使裁判结果

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事实认定方面，仅根据证据的

“三性”作出事实认定是远远不够的，也难以得到当

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信服，需要运用社会生活经验和

情理增加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在法律适用方面，由

于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法官应当能动性

的将法律与事实相联系，将法理与情理融合，以得

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与理解。因此，在说理的方法上

应当注意法理与情理相结合论述。

（四）说理的语言规则

1.结构完整、逻辑严密

说理的结构应当做到结构完整，与法官裁判逻

辑结构相对应。“民事裁判文书的整体结构必须与

法官的判案心路相符，从陈述当事人诉辩意见确定

案件争点，依次安排争点事实的质辩、采信证据并

确认案件事实、阐明据以裁判的法律规范、涵摄推

理、确定裁判结果，各个部分应环环相扣、一脉相

承，不应存有缺失。”[6]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公开的判决书中，许多法院推行了法律条文后

附的做法，即在民事裁判文书的结尾附上适用的法

条。本文认为这种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广。法律条

文后附于判决书后，减轻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查

询负担，增强裁判的公信力。但是也应当注意两

点：一是不能因为后附了法律条文而减轻民事裁判

文书正文中的说理；二是要慎重选择后附的法律条

文，要与正文引用的法条对应又不能过量引用，还

应当注意引用条文的优先级，对存在矛盾和冲突的

条文的选择适用应当在正文中作出解释。

2.用词准确、语言平实

好的判决书更应当是易接受与履行的。孟德

斯鸿曾说，“法律不要过于模糊和玄奥，而应像一个

家庭父亲般地简单平易，因为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

力的人们制定的。”孟德斯鸠的这句话虽说是针对

法律制定，但也揭示了一个道理：法律是面向社会

大众的，应当是易于理解的。法官书写法律文书不

应晦涩深奥，而应当将法理情理贯穿在平实准确的

语言中向社会公布。2006年起，北京市丰台区法院

要求法官根据当事人文化程度不同采取个性化语

言制作文书，之后多个地方法院效仿。这种做法在

理论界存在争议，有赞同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当

事人更好的理解裁判文书[7]，也有反对者如杨立新

教授认为，判决书不仅仅为当事人所写，还要给相

关的司法、行政机关阅读并向社会公布，以当事人

的理解能力制作“个性化的语言”裁判文书不合

适。本文看来，在符合文书的基本要素、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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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规范的前提下，结合案件和当事人特点说理值

得鼓励。首先，裁判文书不仅仅是为法学家、司法

机关、行政机关阅读，更需要给当事人和社会普通

公众阅读。其次，加强说理并不等于故作深奥，若

难以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理解，则不能使当事人

服判息诉，无法获得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国外经

典的判决书的说理也非深奥难懂，例如丹宁勋爵

的判决书言辞简单却富有魅力，成为世界经典之

作。当然，使用“个性化语言”不是抛弃法言法语，

而是深入浅出，用简洁清晰的语言将深奥复杂的

法律条文与推理过程表述出来，通俗但不失文雅，

不破坏判决书的整体结构和正式性。 当然，达到

这一要求需要较高的语言文字功底，需要长期的

训练。

三、保障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公开的制度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案例指导制度

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不具有法定效

力，但判例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启

示作用。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各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都是法官判案的重要参考。这

些案例普遍具有严谨的法律推理，叙述清楚、论证

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法理、事理、情理、

文理通畅，这些都可以为法官撰写裁判文书起到模

范性作用。确立科学的案例指导制度，对于促使法

官加强裁判文书的写作、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具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完善裁判文书的技术规范

裁判文书有其固定的制作格式。现大部分民

事裁判文书依照的是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部分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颁布

了相应的规范对其进一步细化。早在2007年最高

法院就提出统一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样式，但至今

相应规范仍未出台。本文认为，在裁判文书制作样

式统一完善的过程中，应当强化说理要求，制定裁

判文书说理的基本标准，对事实认定、证据的分析

论证、法律适用的理由等方面明确具体的规范。在

制作裁判文书说理技术规范时，还应注意尽可能使

其具有可操作性。

（三）逐步探索建立法官责任制

我国法院现阶段实行的是首长责任制，而只有

合议庭审判不再依附于行政领导及其他组织，才能

防止庭审流于形式，克服“判审分离”、“非程序化”

等现象，提高法官办案质量。只有当法官成为案件

的决定者与责任承担者，其肩负的对认定事实，证

据分析采纳，法律适用及裁判的做出进行充分的论

证的义务才会更好的履行与发挥。法官责任制下，

对法官不予说理或说理不当的情况，当事人可以投

诉，法院也可以自行监督。法官责任制对增强法官

责任心，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及说理性具有重要意

义。

（四）建立和完善裁判文书考评制度

建立和完善裁判文书的考评制度，意在促使法

官重视裁判文书说理，形成竞争机制[8]。可以确立

裁判文书质量等级标准，将裁判文书分为优秀、合

格、不合格三等，定期考评，对于优秀的裁判文书加

以表彰鼓励，对于不合格的裁判文书给予警示指

正。在考评制度中，对文书的考评不应仅局限于错

别字等形式错误，应特别注重文书的说理性考评，

设立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激励司法人员提高业务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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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Rules about the People's Court Publishing Judgment Documents on Internet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mes into effect, eligible documents has been mostly public-based. Existing public,

however, stops at formality, open about magistrate reason, which is related to substantive equality, is not in place.

There are a lot of civil judgment documents lacking of logicality, evidence synthesis, and explanation of applicable

law. After analyzing principal, content, method and language rules of open reasoning, we propos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ase guidance syste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judge responsibility and documents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guarantee public of magistrat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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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 archives from Qing Dynasty’s Nanbu county is a local file document, but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it has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dical change of folk characters from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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